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
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成果報告(實體課程) 

機關/科室 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/人事室 

辦理日期 
114 年 6 月 23 日 

14:00-16:00，共計 2小時 

課程名稱/代碼 
「CEDAW 實務案例研討、與業務

之關聯與運用」研習會/534 講師資訊 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孫大倫老師 

辦理內容 

 課程簡介： 

透過 CEDAW 簡介及與本局衛
生業務相關之重要相關案例
分享與討論，使與會同仁更
進一步了解 CEDAW 與業務之
關聯，並實際運用於執行業
務中。 

 講述內容摘要： 
一、CEDAW 簡介： 
 1.含 CEDAW 與人權公約的關

係。 
 2.CEDAW 關注的性別平等、重要

條文。 
 3. CEDAW 三核心概念-不歧視與

禁止歧視、形式平等與實質
平等、個人義務與國家義
務。 

 4.暫行特別措施、一般性建
議。 

二、CEDAW 與本局衛生業務之重
要相關案例分享與討論，使
與會同仁更進一步了解 CEDAW
與業務之關聯，並實際運用
於執行業務中。 

 課程辦理品質： 

師資專長與授課內容相符、

課程設計符合所屬同仁需

求、並與同仁自身實際執行

業務連結，滿意度達

89.3%。 

課程類別 □基礎  ■進階 

課程內容包含與機關
業務相關之實際案例

討論 
■是   □否 

性別平等課程前需求
評估 

□有   □無 

性別平等課後學習回
饋單 

(例：滿意度調查問
卷、測驗問卷) 

□有   □無 

 

CEDAW 課程前後測 
前測: ■有 □無 

後測：■有 □無 

CEDAW 課程測驗平均
分數 

前測平均分數：67.9 

 

後測平均分數：93.17 

CEDAW 課程前測結果
摘要 

前測平均分數為 67.9
分，依據結果分析，誤
答率最高的題目為第 4
題--「下列哪些是
CEDAW 及其一般性建議
涉及婦女在人工流產之
權利保障?甲、 CEDAW
第 12 條規定締約各國
應採取適當措施，以消
除在保健方面對婦女的
歧視，保證她們在男女 
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
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
健服務；乙、CEDAW 第
16 條規定締約各國應
採取適當措施，消除在
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對
婦女的歧視，並特別應
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
基礎上，有權決定子女
的人數和生育間隔；
丙、CEDAW 第 13 條規



定婦女在男女平等 
的基礎上有領取家屬津
貼的權利；丁、CEDAW
第 24 號一般性建議，
政府應積極要求各項 
保健服務尊重婦女人
權，包括自主權、隱私
權、保密權、知情同意
權和選擇權。」，較多
人選擇「甲乙丙丁」
(正確答案為甲乙丁)-
(正確率僅為
35.59%)。 

CEDAW 課程後測結果
摘要 

後測平均分數為 93.17
分，依據結果分析，於
前測中誤答率最高的第
4題，誤答率明顯降低
(正確率提升為
94.7%)。 

參 加 對 象 

( 可 複 選 ) 

□政務人員 

■一般公務人員  

■主管人員  

■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

■其他專任人員(自僱且不具公

務人員身分之專任人員、 駐衛

警察及工友，含技工、駕駛) 

參加人數 

性別 
共計 

女 男 其他 

45 14 0 59 

 

 

課程活動照片 

 

 

本局 114 年「CEDAW 實務案例研討、與業務之關聯與運用」研習會實況剪影 


